





陇防控指〔2020〕32号
                                             


转发《德宏州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
防控工作指挥部关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的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废弃口罩
应急处置的通告》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县直各单位，各人民团体，中央、省、州驻陇各单位，陇川农场管委：
现将《德宏州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关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废弃口罩应急处置的通告》（德疫指发〔2020〕15号）转发给你们，并提出如下要求，请一并认真贯彻执行。
1、 县直和中央、省、州驻陇单位要在办公和生活区域明显位置设置废弃口罩收集专用设施，负责收集本单位和生活区疫情防控期间产生的废弃口罩。
2、 县住建局负责城市道路、广场等人员密集公共区域废弃口罩收集专用设施配备；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负责督促商场、酒店、超市、集合农贸市场等经营主体自行配置；县教育体育局负责学校区域配置；县交通运输管理局负责督促汽车客运站、运输企业自行配置。
3、 各乡镇、陇川农场管委负责本行政区域以村民小组或小区为单位，自购或设置专门用于废弃口罩收集设施。
4、 县直和中央、省、州驻陇各单位、县城各小区以及相关经营主体每天定时将废弃口罩送入县环卫站或县住建局在城区设置的废弃口罩专用收集箱。县环卫站每天安排专用车辆定时收集废弃口罩，经消毒处置后送入县人民医院作为医疗废弃物暂存，由县人民医院交由德宏州格瑞医疗废物处理有限公司处理，并建立台账。各监测点、留验站废弃口罩由驻点医务人员带回所在医疗机构按上述程序处置。
5、 各乡镇、陇川农场废弃口罩处置由村小组每天负责收集后，交到村卫生室，由村卫生室消毒处理后送至乡镇卫生院作为医疗废物暂存，由当地乡镇卫生院交由德宏州格瑞医疗废物处理有限公司处理，并建立台账。
6、 [bookmark: _GoBack]州生态环境陇川分局、县卫生健康局、县住建局、县公安局等部门要成立联合执法监督队伍，对废弃口罩收集运输暂存处置等环节每日进行监督检查，对未落实疫情防控相关责任的单位和个人严肃追责问责。对私自回收废弃口罩的任何组织和个人，依法严肃查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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